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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文件 
 

苏人社发〔2015〕219 号 

 

 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强 
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 

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 

 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昆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： 

现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《关于加强离校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实名制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发[2015]111 号）转发

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

加强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就业服务工作，是贯彻落实

国务院国发〔2015〕23 号文件的具体举措和重要内容，是新形势下

促进高校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创业的重要手段。各地要充分认识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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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，继续以高度的使命感、责任感，把促进离

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作为下半年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，进

一步加强组织领导、明确职责、强化协作，提高离校未就业高校毕

业生实名制登记和就业服务的实效，确保完成实名登记率、就业服

务率两个 100%和年末总体就业率 92%以上的目标。 

二、扎实开展实名登记 

省厅在收到教育部门提供的本省学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

和部端下发的外省学籍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信息后，将尽快与省公安

厅数据库、全省社保数据进行核查比对和完善，并通过全省高校毕

业生实名信息系统按生源户籍分配到各市。各市接到名单后，要尽

快按要求逐级分配，将工作任务分解落实到基层平台。各级公共就

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平台要按照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高校毕业生

实名调查登记及就业服务规范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苏人社发〔2014〕

194 号，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要求，通过主动上门、电话、QQ 等多

种方式，对辖区内每一名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行全面调查摸底

和登记，摸清其基本信息、就业状态、就业服务需求等情况，并及

时准确地将调查登记信息录入省实名信息系统，确保在省厅规定时

间内完成实名登记调查任务。省厅将根据部发新指标体系和代码内

容完善全省实名制信息系统，各市要严格按照相应的指标和代码录

入有关信息。 

三、有效提升服务水平 

1、突出服务的针对性。对调查登记中有就业意愿和就业服务

需求的毕业生，各级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和基层平台要制订一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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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策的就业服务计划，根据其实际情况和服务需求，加强职业指导

和政策宣传，转变就业观念，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，确保

实现就业服务率 100%的目标。 

2、突出服务的时效性。对于有求职需求的毕业生，要在三季

度加大岗位信息采集力度，密集举办各种招聘活动，及时推荐岗位

信息。对于有培训需求的毕业生，要指导各级培训机构根据个人培

训意愿和市场需求适时开办相应的培训班，及早让毕业生进入就业

准备活动中。对于有创业需求的毕业生，各级创业服务机构要及时

开展创业培训和创业服务，推荐创业成功率高、创业门槛低的创业

项目，并及时提供创业政策扶持。对符合就业困难条件的毕业生，

要在最短时间内帮助办理失业登记和就业困难对象认定。 

3、突出服务的便捷性。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省关于

加强社会保障卡在就业领域的应用要求，各地在为离校未就业毕业

生提供就业创业服务或办理就业失业登记、政策审核认定等业务

时，对未领取社会保障卡的毕业生，要同步发放社会保障卡，并按

规定采集和记载相关信息，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卡在就业领域的推

广应用。 

4、突出服务的实效性。加大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力

度，创新宣传形式，提高宣传效果。加大政策落实力度，简化政策

审批手续，凡是人社部门办理的各项申请、审批、认定程序，要建

立“一条龙”的内部协调机制，提高政策落实效率，充分发挥政策

的扶持效应。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，尽快制订完善离校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申报认定操作办法和流程，特别是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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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商务、互联网+等领域就业的毕业生，要优化程序，提高效率，

确保其及时按规定享受扶持政策。 

四、动态维护实名信息 

各地要按照统一规范、集中管理、动态更新的要求对离校未就

业毕业生信息库进行动态跟踪维护。要充分发挥基层平台作用，对

本辖区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实名调查、跟踪服务、动态维护等信息，

通过基层平台帐号登录并按规定在省信息系统中及时录入和记载。

通过数据接口上传的市，要按照部和省要求的指标项和口径，进一

步完善信息系统接口，确保实现每天实时上传相匹配的服务信息。

对部、省下达的未就业毕业生名单以外的高校毕业生，在本地就业

创业或求职登记的，各地在办理就业创业登记或求职登记后，要按

规定在省信息系统中的新增人员中及时录入和记载相关信息。 

五、加强工作整体推进 

根据通知要求，部里将依据“离校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实名

制就业服务工作情况汇总表”对各省工作进展情况进行通报。请各

地务必认真按照汇总表要求及时在省信息系统录入或上传未就业

毕业生信息，省厅将继续定期对各地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通报，

各市也要逐级建立定期通报制度，加强具体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，

确保全省工作整体推进。 

为及时准确分析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进展和就业

状况，请各市将本地工作进展情况、采取的主要措施和创新做法、

取得的成效、存在的问题等情况，每月 5 日前以书面材料报送省厅。

同时，为加强实名信息数据的分析应用，请各市于次年 1 月 5 日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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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本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状况形成分析报告报送省厅。 

联系人及电话：余博（83233806） 翟赵亮（83233805） 

传真：83233843  

电子邮箱：zhaizhaoliang@jshrss.gov.cn 

附件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加强离校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实名制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（人社厅发〔2015〕111 号） 

 

 

 

 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5 年 7 月 28 日 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 

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5年7月29日印发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